芒市医疗保障局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
企业“三服务”清单
	序号
	服务事项
	具体内容

	1
	转移接续手续办理
	省内城镇职工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可实现网办，参保人通过云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提交申请后，经医保经办机构在系统内做线上关系转移，参保人无需到经办机构现场办理，方便群众办事。

	2
	政策培训
	依托相关部门、机构开展对企业、定点医药机构的答疑解惑医保相关政策培训，每年至少开展一次。

	3
	畅通举报投诉渠道
	1.芒市医保局在网站专栏公开发布关于征集定点医药机构违法违规问题线索的公告，并在媒体进行宣传报道，畅通举报投诉渠道；
2.芒市医保局在接到举报投诉定点医药机构违法违规案件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第一时间进行查处，做到“有件必查、有件必回”，提高办事效率；
3.芒市医保局对提供定点医药机构违法违规问题真实及有效线索的，给予500元到10万元不等的奖励。具体申领流程和奖励标准按照《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5号）、《云南省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云医保〔2019〕45号）、《芒市医疗保障局 芒市财政局关于贯彻落实<云南省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规定执行。

	4
	建立药品“双通道”管理机制
	建立药品“双通道”管理机制，参保人可凭医疗机构合规处方在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购买国家医保谈判药或慢性病用药，并享受与在医疗机构就医相同医保待遇政策。

	5
	 优化服务事项规范实施清单
	落实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四项制度”，大力推行热情服务“零距离”、业务受理“零推诿”、业务经办“零差错”、服务对象“零投诉”和政策宣传“零死角”的“五零”工作法，严格落实“好差评”制度，把“马上办”“最多跑一次”要求落实到医保各项工作。



